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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吳大學學生雙重學籍實施要點 

 

112年 5月 3日教務會議通過 

 

第 一 條  本要點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八條及本校學則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本校學生在學期間經申請核可後，得同時具有雙重學籍在國內外大學

修讀學位。 

第 三 條  擬具雙重學籍學生，應於雙重學籍事實發生當學期上課開始日前，檢

附申請表經學生所屬系所或學位學程主任及教務長核可後始得生效。 

第 四 條  雙重學籍之學生於入學本校前所修習之學分，得依本校東吳大學辦理

學生抵免學分作業要點提出抵免學分申請；入學後，至他校或本校雙

重學籍之他系所修習之學分不得提出抵免申請。 

第 五 條 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及本校相關規定辦

理。 

第 六 條 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，報請校長發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